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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9-0812 

一、 申請復查與提起訴願之法定期間計算大不同，國稅局來說明白。 

二、 如何以繼承之上市、上櫃公司股票抵繳遺產稅。 

三、 被繼承人子女全部拋棄繼承而由孫子女繼承時，扣除額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

金額為限。 

四、 三類情況 可免辦理營所稅暫繳。 

五、 營利事業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，自政府領取之補助款，無需繳納所得稅。 

六、 營利事業借款建廠，建造期間利息不得列為費用。 

七、 營所稅暫繳 二模式申報。 

八、 個人出售房地已依法申報房地合一稅，為何仍接到通知需要辦理稅籍登記並繳

納營業稅。 

九、 買賣公司股票，是否頇繳納證券交易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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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復查與提起訴願之法定期間計算大不同，國稅局來說明白 

 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，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的處分不服，依法有申請復查

及續行提起訴願的權利，兩者的法定申請期間雖皆為 30 天，惟期間計算方式不同。 

該局說明，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稅捐不服，向原處分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復查之法定不

變期間計算規定： 

1、依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，如「有」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，應於繳款書送達後，

於「繳納期間屆滿之次日起」30天內，向原處分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復查。 

2、如「無」應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，則應於「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」30 天

內申請復查。 

前開申請復查日期之認定，以受理復查機關實際收文日期為準，但採郵寄方式申請復

查者，以發寄局郵戳日期為準。 

  納稅義務人對稅捐稽徵機關作成復查決定仍有不服，如要提起訴願者，其法定不

變期間為「復查決定書到達之次日起」30 天內，應向原處分稅捐稽徵機關或受理訴願

機關（即財政部）提起訴願，惟應注意係以該等機關收受訴願書的日期為準，並無以

交寄郵局之郵戳日期為準之規定，法定期間之計算應依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規定扣

除在途期間。籲請納稅義務人務必留意訴願法定期間之計算。 

  該局舉例說明，甲公司設籍臺南市東區，於 108 年 6 月 3 日收到營利事業所得稅

核定稅額繳款書，繳納期間為 108 年 6 月 16 日至同年月 25 日，甲公司不服，必頇在

108 年 6 月 25 日的次日起 30 天內申請復查，也就是至遲應於 108 年 7 月 25 日將復查

申請書遞送至該局臺南分局或交寄郵局。 

  經該局審理後作成復查決定書，連同繳款書於 108年 9月 25日送達甲公司，如甲

公司對該復查決定仍有不服，自行提起訴願，則必頇在收到復查決定書的次日（即 108

年 9 月 26 日）起算 30 天，並扣除甲公司設籍臺南市至財政部的 5 天在途期間，至遲

應於 108 年 10 月 30 日將訴願書送達該局或財政部。 

  該局特別提醒，基於「程序不合，實體不究」原則，納稅義務人對於稅捐稽徵機

關核課稅捐之處分如有不服，請務必於法定救濟期間內提出申請，以免因逾期申請而

影響行政救濟權利。民眾如有疑義，可就近向國稅局洽詢，或於上班時間撥打免費服

務電話 0800－000321，將有專人為您詳細解說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法務一科黃股長 06-2298096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12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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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何以繼承之上市、上櫃公司股票抵繳遺產稅 

 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遺產稅應納稅額在 30萬元以上，且現金繳納確有困難時，

納稅義務人可於繳稅期限內，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，申請以遺產中上市或上櫃公司股

票來抵繳遺產稅款。 

  該局說明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6 條規定，納稅義務人

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，可申請以被繼承人所遺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抵繳遺產稅，倘該

股票申請抵繳日之收盤價較死亡日為低者，其得抵繳之稅額，以該檔股票核定價值占

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；該股票抵繳之單價，以核課遺產稅之

價值(即死亡日之收盤價)計算之。 

  該局舉例說明，被繼承人甲君遺產稅經核定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為 8,000 萬元，

應納稅額為 500 萬元，因甲君未遺留現金或存款，繼承人申請以甲君所遺 A 上巿公司

股票 40,000 股【核定遺產價值 400 萬元(40,000 股×死亡日每股收盤價 100 元)】抵繳

稅款，其得抵繳限額將視申請抵繳日及死亡日之收盤價高低而定： 

一、倘申請抵繳日之收盤價為每股 120 元(高於甲君死亡日之收盤價 100 元)，可申請

以遺產中該檔股票 40,000 股之核定遺產價值抵繳本稅 400 萬元。 

二、倘申請抵繳日收盤價為每股 90 元(低於甲君死亡日之收盤價 100 元)，A 公司股票

得抵繳遺產稅的上限稅額則為 25 萬元【本稅 500 萬元×(A 公司股票核定遺產價值 400

萬元／全部遺產課徵標的物價值 8,000萬元)】，並以死亡日收盤價換算，可申請抵繳

股數為 2,500股(抵繳稅額 25萬元／死亡日每股單價 100元)。 

  該局呼籲，申請實物抵繳時，如無法取得全體繼承人同意，可依遺產及贈與稅法

第 30條第 7項規定，由繼承人過半數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，或繼承人之應繼

分合計逾 2/3 之同意，於繳納期限前提出申請，以免逾期致加徵滯納金及滯納利息，

影響自身權益。 

（聯絡人：徵收科李股長；電話 23113711分機 2006）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11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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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繼承人子女全部拋棄繼承而由孫子女繼承時，扣除額以拋棄繼承前原得扣      

除金額為限 

  民眾辦理遺產稅申報時，繼承人如為被繼承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每位繼承人可

自遺產總額減列扣除額，以 109年為例，每人扣除額為 50萬元，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特

別提醒，如果親等近者全部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，可扣除之數額係以拋棄

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。 

  該局表示，依民法第 1138條之規定，第一順序遺產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，包

括各種不同的親等，由近而遠親等為子（女）、孫子（女）、曾孫子（女）等等，以

親等進者為先。遺產稅申報時，繼承人為直系血親卑親屬者，每人可自遺產總額扣除

50 萬元（109 年標準），但為避免親等近者藉拋棄繼承方式，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，

增加繼承人扣除額，以規避遺產稅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但書規定，

親等近者如全部拋棄繼承，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時，可減除之繼承人扣除額最高係以

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。 

  該局舉例說明，如被繼承人甲之子女 2人全部向法院聲請拋棄繼承，由孫子女 A、

B、C、D、E 等 5人繼承，則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額為 100 萬元〔2人×50 萬元〕，而非

250萬元〔5人×50萬元〕，可自遺產總額中扣除。 

 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，民眾辦理遺產稅申報時，若有疑義或不諳稅法規定者，可

撥打各地區國稅局免費服務專線 0800-000321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審查二科顏股長 06-2223111分機 8041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12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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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三類情況 可免辦理營所稅暫繳 

2020-08-12 00:14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新台幣 

  無論是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北區國稅局表示，包括稅額較低、年度間營業狀

況有異動、特殊身份等三類情況，依法皆得以免辦 9月的營所稅暫繳。 

  官員指出，用 5 月繳納的去年度營所稅推估，今年暫繳稅額未達新台幣 2,000 元

的案件，財政部過去曾函釋，這類營利事業可以免辦暫繳申報、也不用繳納稅額。 

  其次則是年度間營業狀況異動的企業，官員指出，如果在今年 9月底暫繳申報期

間屆滿前，事業體就已經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，而且已經完成今年度的決算申報，

也就不必辦理暫繳；今年新開業的事業，營業額沒有比較基準，也可以先不必辦暫繳。 

  還有一些特殊身份的事業體，像是獨資、合夥組織，以及政府核定的小規模營利

事業，營收是歸入綜所稅，因此不必辦暫繳。 

【2020/08/12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
 

已發/已發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@ 
已發/已發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中山通訊/新資料夾/@ 


中山通訊 109-0812 

6 

 

 

五、營利事業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，自政府領取之補助款，無需繳納所得

稅 

 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影響而

取自政府之補助款，可免納所得稅。 

  該局說明，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9 條之 1 規定：

「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依本條例、傳染病防治法第 53條或其他法律規定，自

政府領取之補貼、補助、津貼、獎勵及補償，免納所得稅。」，故營利事業因受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影響而依相關規定向政府申請並領取之補助款，無需繳

納營利事業所得稅。 

  該局呼籲，營利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影響，自政府領取之

補助款，應依商業會計法第 34 條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 36 條規定帳列營業外收益，

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，再將該補助款帳外調整減列，以計算課稅所得額及應繳納

之營利事業所得稅。 

（聯絡人：審查一科莊股長；電話 2311-3711分機 1337）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11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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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營利事業借款建廠，建造期間利息不得列為費用 

 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，營利事業借款增建廠房，在建造期間應付的利息，應作

為該廠房的成本，直到建築完成後，應付利息方可作為費用列支。 

  該局說明，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7條規定，營利事業借款增建固定資

產，在建造期間應付的利息費用，應作為該項資產的成本，以資本支出列帳，但建築

完成後，也就是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或實際完工受領之日後，應支付的利息才可作費用

列支。 

  該局日前查核甲公司 107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時，發現該公司資產

負債表列有未完工程 3,800餘萬元，且當年度利息支出增加 60 餘萬元，經進一步查證，

該支出係甲公司因增建廠房而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的利息費用，因該工程於 107 年

度尚未完工，依規定該利息支出是不得列為當期費用，必頇轉列該廠房的建造成本，

乃剔除利息支出 60 餘萬元，予以補稅 12餘萬元。 

 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，因增建廠房而借款的應付利息，應依建物完成前、後分

別帳列資本支出、當期費用，如還有相關稅務問題，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

0800-000-321，將有專人為您服務。     

新聞稿聯絡人：綜合規劃科楊審核員 06-2223111 分機 8056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12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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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營所稅暫繳 二模式申報 

2020-08-12 00:14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國稅局 

 

  今年營所稅暫繳申報即將於 9月登場，北區國稅局指出，除了依法免辦暫繳的企

業，其餘多數營利事業應依據兩種模式設算稅額，第一種模式，是直接以去年度營所

稅額的二分之一計算；其次，今年營業額波動較大的企業，則可以上半年營業收入總

額來詴算暫繳稅額。 

  企業每年要在二個時間點面對營所稅，首先是每年 5 月期間，申報繳納前一年度

的營所稅總額；接下來則是在每年 9 月間，先預繳當年度一半的營所稅。舉例而言，

今年 5月 1日到 6月 30日頇申報 2019年度營所稅，而 9月 1 日至 9月 30日，則是預

繳 2020 年度的營所稅。 

  官員指出，接下來 9月登場的營所稅暫繳，可以分為二種報繳模式，第一種模式

比較單純，可以直接依據去年度的營所稅額來詴算，設算其中二分之一為今年度暫繳

稅額。 

  採取第一種模式的企業，要自行向公庫繳納暫繳稅款，再填寫暫繳稅額申報書、

檢附繳款收據給國稅局，就算是完成申報。官員指出，為了徵納雙方作業方便，若在

未享用各類抵減的情況下，用第一種模式進行暫繳，繳納金額低於新台幣 2,000元，

由於稅額不高，可以免到國庫繳納，也不必向國稅局申報暫繳。 

  但有些企業可能去年營收不錯，但今年營收較差，若採第一種模式，用去年繳的

營所稅來詴算，會導致今年暫繳稅款太高，影響現金水位；因此，還有第二種模式「詴

算申報」可以選擇，不像第一種模式是用估算的，而是直接列帳算出今年前六個月的

營業收入總額，依據事業所適用的營所稅率來算出本年度的暫繳稅額。 

【2020/08/12 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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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個人出售房地已依法申報房地合一稅，為何仍接到通知需要辦理稅籍登記並

繳納營業稅 

 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，該局最近曾接獲轄區納稅義務人陳先生來電詢問，本人

將所購買之房屋土地出售，已依法申報房地合一稅，為何仍要前去國稅局辦理稅籍登

記並繳納營業稅? 

  該局表示，係因本局查獲陳先生出售名下多筆房地，且於某地設有招牌並僱用員

工處理出售房地事宜，已符合營業稅法需辦理稅籍登記並繳納營業稅之條件，依財政

部解釋函令規定，對於個人購屋出售或將原持有房地出售，如符合下列要件之一者，

應依法課徵營業稅： 

 (一)設有固定營業場所（除有形營業場所，亦包含設置網站或加入拍賣網站等）。 

 (二)具備營業牌號（不論是否已依法辦理稅籍登記）。 

 (三)經查有僱用員工協助處理房屋銷售事宜。 

 (四)具有經常性或持續性銷售房屋行為，但房屋取得後逾 6 年始銷售，或建屋前土地

持有 10 年以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該局提醒納稅義務人，如有上開情形，即應辦理稅籍登記並申報繳納營業稅，以

免事後遭國稅局查獲補稅處罰。 

  另外，符合上述條件且已辦理稅籍登記報繳營業稅，若已用個人名義申報房地合

一稅者，請向當初申報房地合一稅所屬稽徵機關辦理撤銷，並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，

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。 

提供單位：岡山稽徵所  聯絡人：謝昆忠主任  聯絡電話：(07)6270835   

撰稿人:林育聖      聯絡電話：(07)6260123 分機 5484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12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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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買賣公司股票，是否頇繳納證券交易稅 

  近來股票市場交易熱絡，民眾投資意願提高，因此常接獲民眾諮詢電話詢問買賣

公司股票，是否頇繳納證券交易稅？ 

 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，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1 條及第 2 條規定，凡買賣有價證

券，除各級政府發行之債券外，應按其適用稅率繳納證券交易稅。因公司發行的股票，

屬於有價證券，因此買賣公司股票時，應繳納證券交易稅；如果是未發行股票之公司

股東轉讓公司股份時，因非屬有價證券，則不頇繳納證券交易稅，該筆交易屬財產交

易，其有交易所得者，應合併當年度所得總額，課徵所得稅。 

  該局特別提醒，民眾若有誤繳證券交易稅，可由證券出賣人會同買受人聯名填寫

申請書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買受人地址所在地國稅局申請退稅。 

提供單位：審查三科   聯絡人：翁明興科長  聯絡電話：（07)7161047 

撰稿人:蔡靜慧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7)7256600 分機 8615 

更新日期：109-08-12 

分 網： 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
